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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項目異動項目異動項目異動項目 頁碼頁碼頁碼頁碼 變動情形變動情形變動情形變動情形 

立案資料核對 

【園所資料維護】 P4 

．刪除欄位：收費標準說明(私立園所) 

．新增欄位：1-是否為合作園所 

            2-最高補助額度 

園所【幼生資料維護】 P5 ．新增欄位：收費金額(由園所自行填寫該幼生之收費金額) 

扶幼計畫申請表(範例) P10 ．補助標準說明、申請情形、附註。 

扶幼計畫補助專區→ 

扶幼計畫申請 
P12 

．新增子女數填報欄位、增加所得級距勾選項目 

．新增寄養家庭幼兒勾選項目 

．新增安置療育機構、私立育幼機構幼兒勾選項目 

．新增莫拉克風災受災戶幼兒勾選項目、提供證明文件之填報欄位 

扶幼計畫申請確認單 P16 ．格式變動、版本增加 

扶幼計畫補助專區→ 

請領清冊維護 
P28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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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園園園園所資料維護與查詢所資料維護與查詢所資料維護與查詢所資料維護與查詢 

一、園所資料維護區 

 

圖 3.1.1 園所資料維護主畫面 

 1.主要功能：提供園所方可檢視基本資料與維護收費標準。 

   2.畫面欄位說明： 

◎ 由於本系統之幼稚園及托兒所基本資料係由「全國幼教資訊網」定期轉入 

本系統資料庫一次，故除綠色框線內欄位【承辦人(園所之本系統承辦人)、 

E-Mail】屬於可修改部分，其餘幼稚園及托兒所基本資料的修改請至「全國 

幼教資訊網」做異動，異動後將於隔日由系統自動更新幼生管理系統之園所 

資料。 

◎ 紅色框框代表此園所是否為合作園所、扶幼最高補助額度(由主管機關設定， 

園所只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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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幼生資料維護幼生資料維護幼生資料維護幼生資料維護 

   1.新增幼生資料(本國籍、非本國籍) 

(1) 選左邊選單【園所資料維護與查詢】→點選【幼生資料維護】→按 

   一下【新增】按鈕。 

 

圖 3.1.2 幼生資料維護主畫面 

(2) .1本國籍生本國籍生本國籍生本國籍生：：：：輸入幼生的身份證字號及出生日期後按一下【新 增】 

      按鈕。 

 

 

 

 

   ◎身分證字號及出生日期若不存在戶政資料，出現以下圖： 

 

   ◎若幼童己存在系統中，並就讀其他園所，出現下，出現以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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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非本國籍生非本國籍生非本國籍生非本國籍生：：：：身分證字號：系統依身分證字號檢查碼規則檢驗此欄位， 

若國籍為非本國籍幼兒，系統不檢查此欄位；若為無身分證字號之本國 

籍幼生，輸入「＊」，存檔後系統自動編號。 

 

圖 3.1.4-2 私立園所幼生資料新增畫面 

4.按下【新增】按鈕時即出現圖 3.1.3 之表單欄位，將幼童資料一一填入表單

裡，資料填完請按下【下一步】，出現圖 3.1.4 幼生資料新增下一步畫面。 

◎性別：系統依身分證字號第二位自動帶出 

◎聯絡地址與戶籍地址相同時則只需填戶籍地址，填完戶籍地址後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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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戶籍地址】，系統將自動複製戶籍地址資料至聯絡地址欄位。縣市及鄉縣市及鄉縣市及鄉縣市及鄉  

鎮市為必選欄位鎮市為必選欄位鎮市為必選欄位鎮市為必選欄位，，，，至詳細地址依各縣市縣市承辦規定至詳細地址依各縣市縣市承辦規定至詳細地址依各縣市縣市承辦規定至詳細地址依各縣市縣市承辦規定。。。。 

◎家戶經濟屬性： 

低收入子女、中低收入子女、經濟情況特殊幼兒由園所依現有之證明文 

件自行勾選。 

◎身份屬性： 

原住民幼兒：系統依內政部戶政司所提供之幼兒資料自動比對原住民屬

性，自動勾選其屬性；若幼童經參閱戶口名簿後確實為原住民而系統未

勾選，請聯絡雲林縣政府；當勾選屬性欄位卻無選擇其子項目時，將會

出現錯誤訊息。 

         ◎學籍資料： 

           園所名稱、入學日期、班別、收費金額(依照該幼生實際收費金額填報)。 

   5. 按下【下一步】系統依據現有幼生屬性與基本資料，自動判別幼生是否有

符合的補助款可申請，園所方可依系統提示勾選，並可與家長說明之。園

所方可協助擇優選擇幼生可申請的補助款，屆時將直接依此設定匯入至到

請領清冊中。 

   6.按下【儲存】，便完成新增幼童資料或按下【儲存後新增下一筆】，便新增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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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幼生幼生幼生幼生資料資料資料資料異動異動異動異動 

1.主要功能：提供園所方可針對所內幼生資料進行異動處理，包含轉學 

           、休學、身分證字號異動…等。 

 

圖 3.1.20 幼生異動維護主畫面 

   2.操作步驟：選左邊選單【園所資料維護區】→點選【幼生資料異】，出現圖

3.1.20 幼生異動維護主畫面，預設帶出園所所有何幼生資料。 

   3.異動 

(1) 在圖 3.1.20 的紅色框線內，輸入您的查詢條件，「身分證字號」、 「幼生

姓名」、「出生日期區間」、「班名」可採用組合式查詢，且欄位是依檢索方

式查詢，篩選後的結果若仍多筆，系統自動每２０筆一頁，您可按下方頁

數作切換。 

      例如：身分證字號可只輸入部份，A….，系統會依據所輸入的條件找出身

分證字號第一位為 A 的幼生資料。 

(2) 按下【查詢】按鈕，系統依所輸入條件帶出幼生資料，出現圖 3.1.20 幼生

異動維護主畫面。  

(3) 在圖 3.1.20 選擇欲異動資料的幼生，按下【異動】 出現圖 3.1.21 幼生異

動資料維護畫面 

(4) 選擇所需異動的原因 

   身分證字號或出生日期異動：需輸入異動後身分證字號或異動後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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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休學、死亡、轉學但不知轉到哪個學校其它：選擇其他原因，國外就 

學。 

(5) 按下【確定】，便完成幼生資料異動，回到圖 3.1.20 幼生異動維護主畫面。 

 

圖 3.1.21 幼生異動資料維護畫面 

  4.批次畢業(※請於每年請於每年請於每年請於每年 7月月月月 31日前將畢業生勾選畢業日前將畢業生勾選畢業日前將畢業生勾選畢業日前將畢業生勾選畢業，，，，系統將於當日晚上將系統將於當日晚上將系統將於當日晚上將系統將於當日晚上將

畢業生移至歷史資料區畢業生移至歷史資料區畢業生移至歷史資料區畢業生移至歷史資料區) 

  (1)圖 3.1.20 幼生異動維護主畫面，篩選幼生資料。 

  (2) 勾選欲畢業的幼生，多筆勾選完成後，按下藍色圓框中的【畢業】完成

幼生畢業，出垷圖 3.1.20且功能出現【取消畢業】。 

(3)取消畢業：選擇欲取消畢業的幼生，按下【取消畢業】完成恢復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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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89898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年度第一學期「「「「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補助申請表補助申請表補助申請表補助申請表    ((((本表應由家長本表應由家長本表應由家長本表應由家長或監護人或監護人或監護人或監護人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就讀園所名稱就讀園所名稱就讀園所名稱就讀園所名稱        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     

幼幼幼幼    兒兒兒兒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幼兒身分證字號幼兒身分證字號幼兒身分證字號幼兒身分證字號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補助標準說明補助標準說明補助標準說明補助標準說明：：：：    

一、本補助是依教育部「扶持 5 歲幼兒教育計畫」辦理，以下所稱家戶年所得、利息所得、薪資所
得依 969696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計算【計算對象：家長(或監護人)及幼童】，補助對象說明如下： 補助額度(一學期) 家戶所得級距 公立 私立 1 位子女 2 位子女 3 位子女(含以上) 免費 最高 3 萬元 低收 低收 低收 免費 最高 2.5 萬元 中低或 30 萬元(含)以下 中低或 40 萬元(含)以下 中低或 50 萬(含)元以下 最高 1.3 萬元 最高 2 萬元 逾 30-40 萬(含)元 逾 40-50 萬(含)元 逾 50-60 萬(含)元 最高 1 萬元 最高 1.5 萬元 逾 40-50 萬(含)元 逾 50-60 萬(含)元 逾 60-70 萬(含)元 最高 0.7 萬元 最高 1 萬元 逾 50-60 萬(含)元 逾 60-70 萬(含)元 逾 70-80 萬(含)元 

(一)本計畫之補助費用係指學雜費及部分代辦費，但保險費、家長會費、交通車資等項目之費用不在補助
範圍。 

(二)補助對象：92 年 9 月 2 日至 93 年 9 月 1 日間出生之幼童及依法暫緩入學之幼童。 
(三)以上補助對象，除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家庭外，排除家戶擁有第三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公告

總額超過650萬元或年利息所得在10萬元(含)以上者。但不動產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非屬私權利自主處分經濟價值者(如土地為水源、綠地保護區或訟爭中且不能處分之不動
產)，得檢附相關資料，個案認審。 

二、申請本計畫補助款者，不得再請領「幼兒教育券」及「原住民幼兒就讀公私立幼稚園(托兒所)學雜費補助」。    
申請情形申請情形申請情形申請情形    ((((請擇一勾選請擇一勾選請擇一勾選請擇一勾選))))    

□□□□不符合或不申請本項補助不符合或不申請本項補助不符合或不申請本項補助不符合或不申請本項補助。。。。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家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家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家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家庭，，，，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    

((((請提供請提供請提供請提供 98989898 年低收入證明文件或中低收入證明文件年低收入證明文件或中低收入證明文件年低收入證明文件或中低收入證明文件年低收入證明文件或中低收入證明文件))))    

□□□□安置於寄養家庭之幼童安置於寄養家庭之幼童安置於寄養家庭之幼童安置於寄養家庭之幼童，，，，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    

□□□□療育機構或私立育幼院之幼童療育機構或私立育幼院之幼童療育機構或私立育幼院之幼童療育機構或私立育幼院之幼童，，，，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    

□□□□家庭子女數家庭子女數家庭子女數家庭子女數                人人人人，，，，家戶年所得符合以下選項家戶年所得符合以下選項家戶年所得符合以下選項家戶年所得符合以下選項，，，，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要申請本項補助。。。。((((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    

□□□□逾逾逾逾 70707070----80808080 萬萬萬萬((((含含含含))))元元元元        □□□□逾逾逾逾 60606060----70707070 萬萬萬萬((((含含含含))))元元元元        □□□□逾逾逾逾 50505050----60606060 萬萬萬萬((((含含含含))))元元元元    

□□□□逾逾逾逾 40404040----50505050 萬萬萬萬((((含含含含))))元元元元        □□□□逾逾逾逾 30303030----40404040 萬萬萬萬((((含含含含))))元元元元        □□□□30303030 萬萬萬萬((((含含含含))))元以下元以下元以下元以下    

□□□□年所得不清楚年所得不清楚年所得不清楚年所得不清楚，，，，由系統協助計算由系統協助計算由系統協助計算由系統協助計算    

家長或監護人家長或監護人家長或監護人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簽名或蓋章簽名或蓋章簽名或蓋章    
 

園園園園((((所所所所))))收件收件收件收件    

確認簽章確認簽章確認簽章確認簽章    
 

附註： 
1、申請本項補助並同意由系統查調個人資料，本補助將家長所填之標準與依財政部財稅中心之資

料及內政部戶政資料協助比對您是否符合補助款請領標準，因此家長初步無需提供證明文件；
但比對結果有疑問或對於查無資料者，再由家長自行提供佐證資料。 

2、軍教免稅人員系指職業軍人、國民中小學教師、幼托園所教師(含廚工及司機)及所得稅法第 4 條規定之免
稅人員。 

3、本表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填寫及簽名或蓋章。 
4、本表所填各項及有關證件，應由園所詳核。 

註註註註：：：：本申請表請家長本申請表請家長本申請表請家長本申請表請家長自行自行自行自行填寫並完成簽名或蓋章後填寫並完成簽名或蓋章後填寫並完成簽名或蓋章後填寫並完成簽名或蓋章後，，，，於於於於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前交給幼兒所就讀之幼托園前交給幼兒所就讀之幼托園前交給幼兒所就讀之幼托園前交給幼兒所就讀之幼托園

所所所所，，，，以便協助向縣市政府申請補助及轉發以便協助向縣市政府申請補助及轉發以便協助向縣市政府申請補助及轉發以便協助向縣市政府申請補助及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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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扶幼計畫補助專區扶幼計畫補助專區扶幼計畫補助專區扶幼計畫補助專區 

◎◎◎◎扶幼計畫扶幼計畫扶幼計畫扶幼計畫補助流程說明補助流程說明補助流程說明補助流程說明 

 

圖 3.4.1 扶幼計畫補助申請審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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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扶幼補助申請扶幼補助申請扶幼補助申請扶幼補助申請 

1.主要功能：提供園所方可針對提出申請之幼生，可針對提出申請之幼生，執       

行「扶幼計畫補助申請」作業。 

 

圖 3.4.3 扶幼補助申請畫面 

2.選左邊選單【扶幼計畫補助區】→點選【扶幼補助申請】，出現圖圖 3.4.3 扶幼

補助申請畫面 

3.點選【挑選欲申請小朋友】按鈕，若學雜費未審核，出現下圖，表示縣市學雜

費尚未經主管機審核完成，請洽縣市管理者；若學雜費己審核完成則出現圖

3.4.5挑選小朋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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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挑選小朋友畫面 

 

圖 3.4.5-1 修改家戶所得畫面 

4.在圖 3.4.5 查詢條件區，輸入查詢條件，按下【查詢】，依查條件帶出年齡符合

申請扶幼計畫補助之幼童，或者不用輸入條件按下【查詢】，帶出所有年齡符

合申請扶幼計畫之幼童 

5.在圖 3.4.5，勾選欲申請小朋友並輸子女數，系統會依園所所勾選之小朋友輸入

完成子女數後，才帶出家戶所得，勾選家戶所後，按下【確定申請，開始線

上查調財稅資料】，出現圖 3.4.6 扶幼補助申請結果畫面，並顯示幼教資訊平

台查核幼童是否符合申請扶幼之結果；若勾選家戶所得錯誤，只需將申請勾

取消，重新申請，即可重新選擇家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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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扶幼補助申請結果畫面 

6.刪除申請資料 

(1)於圖 3.4.6，選擇欲刪除申請幼童之右方之【取消查調申請】，出現刪除成功視

窗 

 

 

7.列印確認單 

(1)列印全部確認單－於圖 3.4.6，按下【列印全部確認單】，出現圖 3.4.7 輸入撥

款方式畫面，按下【確定】，依查核結果列印確認單，出現圖 3.4.8列印確認

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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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輸入撥款方式畫面 

 

圖 3.4.8列印確認單畫面 

(2)列印單一確認單於圖 3.4.6，按下【列印單一確認單】，出現圖 3.4.7 輸入撥款

方式畫面，按下【確定】，出現圖 3.4.9列印單一幼童確認單畫面，輸入列印

條件，按下【列印】，出現圖 3.4.9列印確認單畫面 

 

圖 3.4.9列印單一幼童確認單畫面 

     

 

 



16

 

(3)確認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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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改幼童財稅資料 

(1)於圖 3.4.6 扶幼補助申請結果畫面，點選要修改之幼童身分證字號連結或右方之

【修改申請屬性】，出現圖 3.4.10顯示幼童資料屬性畫面，按下【修改戶政及

財稅屬性】，出現圖 3.4.11 修改幼童戶政及財稅屬性資料畫面，步驟同修改幼

童資料 

 

圖 3.4.10 修改幼童屬性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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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1 修改幼童戶政及財稅屬性資料畫面 

二二二二、、、、請領清冊維護請領清冊維護請領清冊維護請領清冊維護 

  1.請領清冊維護－新增 

(1) 選左邊選單【扶助計畫補助專區】→點選【請領清冊維護】→將捲 

     軸拉至最右方→按下【新增申請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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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2 請領清冊維護主畫面 

(2) 若有幼童己存在其他補助清冊中但尚未審核或審核未通過，出現圖         

   3.4.13-1 己存在其他清冊幼童資料刪除確認畫面；若己審核通過， 

   則出現圖 3.4.13-2 己存在其他清冊且審核通過幼童資料畫面；若不  

   存在任何清冊，出現圖 3.4.13-3 幼生請領清冊查詢結果畫面 

 

 
 

圖 3.4.13-1 己存在其他清冊幼童資料刪除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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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3-2 己存在其他清冊且審核通過幼童資料畫面 

(3) 選擇申請扶助計畫補助之幼童：欲申請扶助計畫補助之幼童，請勾選左方

申請欄之□， 如下圖。選擇完畢，按下【儲存】。 

     註：當資料量較多時，您可利用系統的貼心設計「全選」與「全不    

     選」的功能，作幼生資料的全部勾選與全不勾選的動作。 

(4) 儲存完畢後，審核狀態則停留在「新申請」階段，出現圖 3.4.13-3 

     幼生請領清冊查詢結果畫面，您可利用功能項目【修改】連結，更 

     動（增加或移除）幼生的請領名冊。 

 

圖 3.4.13-3 幼生請領清冊畫面 

 

(5) 當選擇【儲存後送出申請】，出現圖 3.4.13-4 幼生請領清冊查詢結果  

     畫面，資料立即傳送至縣市政府之待審核資料，審核狀態則變成  

    「審核中」，此時則不可進行清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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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3-4 幼生請領清冊查詢結果畫面 

(6) 請執行功能項目【列印】連結，作清冊印出，圖 3.4.15 請領清冊列印畫面，

選擇印表機，按下【列印】，完成列印，即關閉圖 3.4.15 視窗 

 

 

圖 3.4.15 請領清冊列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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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領清冊維護－修改 

   ●新申請未審核清冊修改 

     選左邊選單【扶助計畫補助專區】→點選【請領清冊維護】 

 

(1) 點選【清冊編號】可以觀看目前有哪些幼童申請。圖 3.4.8 請領清      冊

檢視畫面，點選幼生【身分證字號】，跳出另一視窗，出現圖  3.4.9 幼生

資料閱讀畫面，幼生資料不可修改，只可檢視 

 

圖 3.4.16 請領清冊檢視畫面 

(2) 點選【修改】可以重新勾選申請的幼童，出現圖 3.4.18 請領清冊修改畫面

(此部分僅侷限於尚未送出申請之清冊，若已經送出申請則不得再重新勾

選申請幼童)；點選幼生【身分證字號】，跳出另一視窗，出現圖 3.4.19 幼

生資料修改畫面，此時幼生資料可修改，修改步驟參考幼生資料修改。 

   申請欄位為： 表示該幼童尚未申請該項補助，如要將該生一併增 

   加至此清冊時只要勾選一下即可； 表示該幼童已存在清冊中。 

   幼生資料存在清冊中，只可修改基本資料；幼生資料不存在清冊中   

   ，所有資料均可修改 

(3) 點選【列印】時，可列印該請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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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7 幼生資料閱讀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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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8 請領清冊修改畫面 

 

圖 3.4.19 幼生資料修改畫面 

   ●已審核清冊修改 

     當請領清冊送出申請時，縣市承辦審核完畢時會將審核結果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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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清冊編號】可以觀看縣市承辦審核結果，圖 3.4.20 請領清冊審核結

果畫面。 

(2) 審核狀態說明： 

          「新申請」：尚未送出申請，但是已經有清冊存在，不過該清冊還是可以 

用【修改】的方式，勾選要申請的幼生。 

     「審核中」：表示目前清冊已經送出給縣市承辦申請，而縣市承辦  

                               尚未審核。 

     「修改中」：表示目前該清冊有幼童不通過，需再做修改。 

     「通過」：表示該清冊已經全部通過縣市承辦審核。 

     「再審中」：表示該清冊已由園所修改後再送至縣市承辦審核。 

 

 

(3) 點選【修改】，出現圖 3.4.21已審核清冊修改畫面，可以減該清冊  

     幼童數；點選幼生【身分證字號】，跳出另一視門窗，出現圖  

      3.4.19 幼生資料修改畫面，此時幼生資料可修改，修改步驟參考幼 

     生資料修改 

      申請欄位為： 表示該幼童尚未通過縣市審核，如要將該生刪除時 

      ，只要將勾選拿掉即可； 表示該幼童已通過縣市審核。 

      幼生資料存在清冊中，只可修改基本資料；幼生資料不存在清冊中 

      ，所有資料均可修改 

(4) 列印：列印該清冊幼童資料。 

 

圖 3.4.20 請領清冊審核結果畫面 

    �.表示目前清冊之狀態。 

    �.審核欄位中分「通過」與「不通過」，若該幼童為「不通過」，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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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不通過之原因，進行資料修正。 

       �.表示不通過之原因，請依其原因作資料修正。 

    �.表示可申請的金額，系統將為您自動計算，若該幼生的收費標準之學 

        費低於可申請金額則以學費標準為可申請額度。 

 

圖 3.4.21已審核清冊修改畫面 

   3.請領清冊維護－再新增 

(1) 當送出清冊後，在審核期間仍常有幼生入園所或補申請的情況發生，所以

四項補助款的「請領清冊維護」作業，皆提供可再新增請領清冊功能，只

要在申請期限內皆可再補件處理。 

(2) 扶助計畫補助請領資格查詢 

 

 

圖 3.4.22 請領清冊資格查詢畫面 

(3) 進行扶助計畫補助補申請動作 

A.補申請扶助計畫補助請領清冊步驟如下：【扶助計畫補助專區】 

               →【請領清冊維護】→按下【新增申請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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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如上方圖所示，目前已有一份清冊在審核中。 

       C.按下【新增申請清冊】出現如下圖。 

       D.選擇申請扶助計畫補助之幼童：欲申請扶助計畫補助之幼童，請 

           勾選左方申請欄之□， 如下圖。選擇完畢，按下【儲存】。 

       E.註：當資料量較多時，可利用系統的貼心設計「全選」與「全不 

           選」的功能，做幼生資料的全部勾選與全不勾選的動作。 

 

 

圖 3.4.23 請領清冊維護畫面 

   F.其餘動作同「新增請領清冊作業方式」，新增成功後便出現二筆 

     是審核中的清冊，可執行功能項目的「列印」連結印出請領清冊 

     。如圖 3.4.14幼生請領清冊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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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身分別幼兒認定如下各類身分別幼兒認定如下各類身分別幼兒認定如下各類身分別幼兒認定如下：：：：    

    

身分別身分別身分別身分別    989898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認定方式及證明文件認定方式及證明文件認定方式及證明文件認定方式及證明文件    

家庭狀況為單親之幼兒 1.子女數採計以具監護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一

方所有具監護權之子女數。 

2.單親證明文件(戶籍謄本) 

3.具監護權一方與幼兒之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

歸屬資料清單。    

父母一方或雙方免稅軍教職人

員之幼兒 

2.96 年度全年薪資證明(免稅者提供) 

3.幼兒及其父母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

清單。 

幼兒父母親居住外國致未有納

稅資料者 

1.提供服務機構出具之 96 年度全年薪資證明；無工作者以自立切

結書認定。 

2.幼兒及其父母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

清單。 

緩讀幼兒 1.縣市政府開立之緩讀證明。 

2.戶籍謄本（計算子女數） 

3.幼兒及其父母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

清單。 

幼兒父母一方為無身分證之外

籍配偶 

1.無戶籍一方以居留證號查調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

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2.有戶籍一方及幼兒之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

屬資料清單。 

1.安置於寄養家庭幼

兒 

視該幼兒為家有1位子女且家戶所得逾30～40萬元之級距補助類

別給予補助，申請補助時應檢具下列資料： 

1.寄養證明文件。 

2.未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幼兒就學（托）費用之書面切結證明文

件。 

2.安置於療育機構、、、、

私立育幼機構幼兒 

視該幼兒為家有1位子女且家戶所得30萬元以下級距補助類別給

予補助，申請補助時應檢具下列資料： 

1.療育機構、育幼機構立案證明文件。 

2.確實安置幼兒之證明文件。 

3.未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幼兒就學（托）費用之書面切結證明文

件。 

 

其他 

3.父母以外（如祖

父、祖母、姑姑、

叔叔）扶養人照顧

者 

幼兒家庭之子女數其計算仍以原生家庭子女數認定之，申請補助時

應檢具下列資料： 

1.1.1.1.監護權或其他證明文件監護權或其他證明文件監護權或其他證明文件監護權或其他證明文件（如戶籍謄本或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

或扶養證明文件【社工人員評估證明文件或相關證明文件（例

如，入獄者之服刑證明、失蹤證明者之警察機關證明）】。 

2.2.2.2.實際負擔幼兒照顧實際負擔幼兒照顧實際負擔幼兒照顧實際負擔幼兒照顧費用證明費用證明費用證明費用證明【例如幼兒學費繳納收據、健保、

醫療費用收據等】。 

3.3.3.3.扶養人扶養人扶養人扶養人 969696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